淮安市冠太康体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年产5400个Spa按摩浴缸、840个泳池
及195吨相关配件项目
一般变动环境影响分析
淮安市冠太康体设备制造有限公司
二零二一年十一月

1 项目概况
淮安市冠太康体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投资10000万元于金湖经济开发区同泰大道396号建设年产5400个Spa按摩浴缸、840个泳池及195吨相关配件项目，项目用地面积24881平方米，建（构）筑物面积约25849.229162平方米，实际投资约3000万元，项目产能为年产5400个Spa按摩浴缸、840个泳池及195吨相关配件项目。
淮安市冠太康体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于2020年12月04日于金湖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登记备案，于2020年11月委托江苏伟昌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《淮安市冠太康体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年产5400个Spa按摩浴缸、840个泳池及195吨相关配件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》，并于2020年12月31日取得金湖县环保局《关于淮安市冠太康体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年产5400个Spa按摩浴缸、840个泳池及195吨相关配件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》（金环发[2020]91号）。由于资金问题，本项目分二期进行建设，一期工程于2021年3月开工建设，2021年07月建成投产，现已形成年产5400个Spa按摩浴缸、840个泳池的生产能力。

目前加工一期项目已竣工，不涉及未批先建。周边无国家级或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交通便利，对照国家《限制用地项目目录（2012年本）》6和《禁止用地项目目录（2012年本）》及《江苏业省限制用地项目目录（2013年本）》和《江苏省禁止用地项目目录（2013年本）》相关名录，本项目不属于其规定的限制用地和禁止用地项目范畴，因此，该项目建设选址基本合理。

本次验收针对于淮安市冠太康体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年产5400个Spa按摩浴缸、840个泳池及195吨相关配件项目一期工程。

2 项目变动性质

项目变动环办环评函【2020】688号文中《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》对比见表1。

表1  项目变动情况对比一览表
	本项目变动情况见表11-1。

表11-1  项目变动情况
序号

变动项目

环评及批复情况

实际建设情况

变动说明与解释

与环办环评函[2020]688号对比分析

文件内容（摘要）

是否属于重大变动

1

性质

C2927日用塑料制品制造

C2927日用塑料制品制造

产品性质未发生改变

建设项目开发、使用功能发生变化的
不属于
2

规模

年产5400个Spa按摩浴缸、840个泳池及195吨相关配件项目
年产5400个Spa按摩浴缸、840个泳池
生产规模未发生改变（只针对浴缸、泳池生产线）

生产、处置或储存能力增大30%及以上的

不属于

3

生产、处置或储存能力增大，导致废水第一类污染物排放量增加的

不属于

4

位于环境质量不达标区的建设项目生产、处置或储存能力增大，导致相应污染物排放量增加的；位于达标区的建设项目生产、处置或储存能力增大，导致污染物排放量增加10%及以上的。

不属于

5

建设地点

江苏金湖经济开发区同泰大道396号
江苏金湖经济开发区同泰大道396号
建设地点未发生改变

重新选址；在原厂址附近调整（包括总平面 布置变化）导致环境防护距离范围变化且新增敏感点的

不属于

6

生产工艺

加热成型-铺毡加固-密闭固化-喷塑保温-裁切-开孔、打磨-组装-试机-包装入库
加热成型-铺毡加固-密闭固化-喷塑保温-裁切-开孔、打磨-组装-试机-包装入库

生产工艺未发生改变（只针对于浴缸、泳池生产线）

新增产品品种或生产工艺（含主要生产装置、设备及配套设施）、主要原辅材料、燃料变化，导致：新增排放污染物种类的（毒性、挥发性降低的除外）；位于环境质量不达标区的建设项目相应污染物排放量增加的；废水第一类污染物排放量增加的；其他污染物排放量增加10%及以上的
不属于

7

物料运输、装卸、贮存方式变化，导致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量增加10%及以上的

不属于

8

环境保护措施

有机废气经集气罩收集后由抽风机引至UV光氧+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，经15m高的排气筒排放，粉尘收集后经管道引至布袋除尘器进行处理，经处理后通过15m排气筒排放。油烟经过高效油烟机净化处理，沿屋顶外排。无组织废气采取加强车间密闭、提高装置密闭性、通过安装集尘罩提高有组织废气收集率等措施来降低排放；试机用水循环使用，不外排，定期补充损耗。生活污水经隔油池、化粪池处理后接管金湖县污水处理厂。本项目通过选择低噪声设备，采取减振、降噪、吸声等措施，来降低污染噪声污染的排放。本项目生活垃圾委托环卫部门清运；边角、除尘器集尘外售相关单位；废活性炭、废灯管属于危险废物，交由中节能（连云港）清洁技术发展有限公司安全处置。
有机废气经集气罩收集后由抽风机引至两套UV光氧+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，后汇合经15m高的排气筒排放，粉尘收集后经管道引至滤筒除尘器进行处理，经处理后通过15m排气筒排放。油烟经过高效油烟机净化处理，沿屋顶外排。无组织废气采取加强车间密闭、提高装置密闭性、通过安装集尘罩提高有组织废气收集率等措施来降低排放；试机用水循环使用，不外排，定期补充损耗。生活污水经隔油池、化粪池处理后接管金湖县污水处理厂。本项目通过选择低噪声设备，采取减振、降噪、吸声等措施，来降低污染噪声污染的排放。本项目生活垃圾委托环卫部门清运；边角、除尘器集尘外售相关单位；废活性炭、废灯管属于危险废物，交由中节能（连云港）清洁技术发展有限公司安全处置。

一套UV光氧+活性炭吸附装置改为两套，处理效率更好；布袋除尘器改为多滤筒除尘器
废气、废水污染防治措施变化，导致第6条中所列情形之一（废气无组织排放改为有组织排放、污染防治措施强化或改进的除外）或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量增加10%及以上的

不属于

9

新增废水直接排放口；废水由间接排放改为直接排放；废水直接排放口位置变化，导致不利环境影响加重的

不属于

10

新增废气主要排放口（废气无组织排放改为有组织排放的除外）；主要排放口排气筒高度降低10%及以上的

不属于

11

噪声、土壤或地下水污染防治措施变化，导致不利环境影响加重的
不属于

12

固体废物利用处置方式由委托外单位利用处置改为自行利用处置的（自行利用处置设施单独开展环境影响评价的除外）；固体废物自行处置方式变化，导致不利环境影响加重的

不属于

13

事故废水暂存能力或拦截设施变化，导致环境风险防范能力弱化或降低的

不属于




本项目存在以下变动：

本项目原定生产规模为年产5400个Spa按摩浴缸、840个泳池及195吨相关配件。现因企业资金原因，分二期进行建设，本期产能为年产5400个Spa按摩浴缸、840个泳池。
本项目产生的变动是朝向利于环境方向，结合环办环评函【2020】688号文，本项目的性质、规模、地点、生产工艺和环境保护措施均未发生重大变动，且没有增加新的污染因子，没有可能导致环境不利影响的显著变化，所以本项目变动不属于重大变动。
3 工程分析、污染防治措施分析
1、 工程分析
（1）浴缸、泳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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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5-1    泳池、浴缸生产工艺及产污环节图
工艺流程说明：

本项目生产的浴缸和泳池其生产工艺是一样的。
将外购的丙烯酸板材利用成型机加热成型（电加热），温度为180℃，再利用机械手臂喷塑生产线将110P树脂、279P树脂、碳酸钙和固化剂进行铺毡加固，固化温度为45℃（电加热），再利用机械手臂喷塑生产线将PU进行喷塑保温，以上工序产生的污染物主要为非甲烷总烃和噪声。将半成品利用裁边机进行裁边处理，此工序会产生边角料、粉尘和噪声，再利用机械手臂开孔打磨生产线进行开孔、打磨处理，此工序会产生粉尘和噪声，最终将各个部件进行组装，利用循环水进行试机，合格后包装成成品。
（2）PS片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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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5-2    PS片板生产工艺及产污环节图
工艺流程说明：
将外购的PS透苯、PS改苯、抗氧化剂和色母按比例进行配料混合，此工序会产生粉尘和边角料，再利用挤出机、定型机加热挤出定型，此工序会产生非甲烷总烃和噪声，将冷却后的半成品进行牵引和裁边处理后即得成品，牵引工序会产生噪声，裁边工序会产生边角料和噪声。

（3）PE塑料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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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5-3    PE塑料框生产工艺及产污环节图
工艺流程说明：
将外购的PE、消泡剂、色母按比例进行配料混合，此工序会产生粉尘和边角料，再利用吹塑机加热吹塑定型，此工序会产生非甲烷总烃和噪声，将定型后的半成品进行裁边处理后即得成品，裁边工序会产生边角料和噪声。
现一期（浴缸泳池生产线）已建成，工艺流程未发生变化，PS片板、PE塑料框生产线暂未建设。
2、 污染防治措施

（1） 废气

项目加热成型、固化、喷塑保温工序产生少量的有机废气，经集气装置收集后通过2套UV光氧+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，处理过的废气汇总经15m高的排气筒DA001排放。
项目在原料配料混合以及边角料粉碎过程中会产生粉尘，产尘点设置集气罩，废气经多个滤筒除尘器处理，经处理后通过15m排气筒DA002排放。
油烟经过高效油烟机净化处理，能够达到《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（试行）》（GB18483-2001）中的小型规模排放标准要求，沿屋顶排放。
（2） 废水
本项目产生的废水主要为生活污水，生产主要为试机用水，根据企业资料，该部分水循环使用，不外排，定期补充损耗。生活污水经隔油池、化粪池处理后接管金湖县污水处理厂深度处理，尾水达到《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18918-2002）及其修改单表1中一级A标准后排放至利农河。
（3） 噪声

本项目通过选择低噪声设备，采取建设隔音墙、设备减振、降噪、吸声等措施，来降低污染噪声污染的排放。

（4） 固废
生活垃圾的储存与处置参照执行《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》（建设部令第157号）；一般固体废弃物执行《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、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》（GB18599-2020）的相关要求；危险废物执行《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》（GB18597-2001）及2013年修改单中的有关规定。

①生活垃圾：项目定员50人，项目年工作300天，会产生一定量的生活垃圾，通过环卫部门定期清运。

②边角料：

浴缸、泳池在裁切过程中会产生边角料，属一般工业固体废物，外售物资回收公司。

③除尘器粉尘：

除尘器集尘属一般工业固体废物，外售物资回收公司。

④废活性炭、废灯管：

属危险废物，由有资质危废单位回收处置。

泳池、浴缸在加热成型、固化、喷塑保温工序产生少量的有机废气（本项目以非甲烷总烃计），经集气罩收集后由抽风机引至两套UV光氧+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，处理废气后产生的废活性炭和废灯管作为危险固废，委托有资质单位安全处置。
项目污染防治措施不发生变化。

4 环境影响分析

项目无变动，故不会导致新增污染物项目或污染物排放量增加，项目废水、废气与噪声污染物排放情况不发生变化，固体废物为零排放；废水、废气与噪声污染物均能达标排放，对环境不利影响较小。

5 总量控制

项目环评批复中污染物年排放量核定为：

1、气污染物：颗粒物≤0.441吨。VOCS≤0.0357吨。
2、废水：废水量≤684吨；化学需氧量≤0.16416吨；氨氮≤0.0171吨，SS≤0.08208吨，TP≤0.02736吨，动植物油≤0.00684吨。
3、固废：项目固废零排放，不需申请总量。

验收核算结果显示，污染物排放总量满足本项目环评批复，文号：金环发[2020]91号。污染物总量控制指标见表6-5。
表6-5  总量控制指标

	类型
	项目
	环评批复总量控制指标（t/a）

	废气
	颗粒物
	0.441

	
	VOCs
	0.0357

	废水
	废水量
	684

	
	化学需氧量
	0.16416

	
	氨氮
	0.0171

	
	SS
	0.08208

	
	TP
	0.02736

	
	动植物油
	0.00684

	固废
	零排放


项目污染物排放量满足环评及环评中污染物的排放总量控制要求。
6 总结

本项目的性质、规模、地点、生产工艺和环境保护措施均未发生变动，且没有增加新的污染因子，没有可能导致环境不利影响的显著变化，结合环办环评函【2020】688号文，所以本变动不属于重大变动。

